
第二单元  票据法律制度 

九、汇票的出票 

1、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没记载票据无效） 

记载事项 汇票（7项） 本票（6项） 支票（6项） 

表明“××票”的字样 √ √ √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和承诺 √ √（承诺） √ 

确定的金额 √ √ √（授权补记） 

付款人名称 √ × √ 

收款人名称 √ √ ×（授权补记） 

出票日期 √ √ √ 

出票人签章 √ √ √ 

【解释】支票的“金额”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而“收款人名称”未补记，也可以转让，由相对人再授权

他人补记。 

2、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票据 事项 法律视为 

汇票 付款日期 视为见票即付。 

付款地 以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 

出票地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本票 付款地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没有付款人）。 

出票地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出票地。 

支票 付款地 以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 

出票地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例-多选题】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有关汇票出票人记载事项的表述中，可以导致票据无效的有

（  ）。 

A.附条件的支付委托 

B.票据不得转让 

C.票据金额仅以数码记载 

D.银行汇票上未记载实际结算金额 

答案：AC 

解析：根据规定，汇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一是“无条件的支付委托”，如果是“附条件的支付委托”，

则票据无效。票据出票人与背书人均可以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

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 

 

【例-多选题】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汇票上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有（  ）。 

A.汇票金额 

B.收款人名称 

C.付款日期 

D.出票日期 

答案：ABD 

解析：汇票上必须记载的事项包括：表明“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

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和出票人签章。其中未记载付款日期的，视为见票即付。 

 

【例-单选题】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记载事项中，可以更改的是（  ）。 

A.出票日期 

B.付款人名称 

C.票据金额 

D.收款人名称 



答案：B 

解析：票据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 

 

十、汇票的背书 

1、禁止背书 

（1）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转让的，该转让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出票人和

承兑人对受让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2）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

证责任。 

（3）法定禁止背书：如填明“现金”字样；超过付款提示期限（期后背书）等。 

2、转让背书的记载事项 

绝对必要 

记载事项 

被背书人名称；背书人签章。 

【解释】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相对必要 

记载事项 

背书日期（未记载，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 

3、背书附条件——条件无效，背书有效 

背书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 

4、多头背书、部分背书 

将汇票金额的一部分转让的背书或者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给二人以上的背书无效。（多头背书本质上也是部

分背书，只是有多个部分背书，背书均无效） 

5、回头背书（只能“往前”追索） 

（1）最终持票人为出票人的，对其前手无追索权； 

（2）最终持票人为背书人的，对其后手无追索权。 

6、背书连续 

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

方式（合并、继承等）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 

7、票据贴现 

（1）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

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一种票据行为。 

（2）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机构，必须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贷款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 

（3）从票据行为本身来看，是一个普通的转让背书。票据法上关于转让背书的规定，适用于票据贴现。 

 

【例-单选题】汇票的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但其后手仍进行了背书转让。下列关于票

据责任承担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 

A.不影响承兑人的票据责任 

B.不影响出票人的票据责任 

C.不影响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 

D.不影响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 

答案：D 

解析：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

证责任。 

 

【例-单选题】甲公司为购买货物而将其所持有的汇票背书转让给乙公司，但因担心以此方式付款后对方不

交货，因此在背书栏中记载了“乙公司必须按期保质交货，否则不付款”的字样，乙公司在收到票据后没有

按期交货。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背书无效 

B.背书有效，乙的后手持票人应受上述记载约束 



C.背书有效，但是上述记载没有汇票上的效力 

D.票据无效 

答案：C 

解析：背书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 

 

8、委托收款背书（非转让背书） 

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商业汇票均由持票人委托自己的开户银行作为代理人来提示付款。 

（1）委托收款背书，除了背书人签章之外，必须加上“委托收款”（或者“托收”“代理”）字样作为绝

对必要记载事项。 

（2）通过委托收款背书，被背书人取得代理权，但并未取得票据权利，因此，委托收款背书的被背书人不

得再背书转让票据权利。 

9、质押背书 

（1）以汇票设定质押时，除了出质人（背书人）签章之外，必须在汇票上记载“质押”（或者“设质”

“担保”）字样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但未在票据上签章的，

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 

（2）经质押背书，被背书人取得票据质权（而非票据权利），票据质权人有权“以相当于票据权利人的地

位”行使票据权利，包括行使付款请求权、追索权。但是，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并不享有对票据权利的处分

权。因此，票据质权人再行转让背书或者质押背书的，背书行为无效。但是，被背书人可以再进行委托收款

背书。 

 

【例-单选题】票据权利人为将票据权利出质给他人而进行背书时，如果未记载“质押”、“设质”或者

“担保”字样，只是签章并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则该背书行为的效力是（  ）。 

A.票据转让 

B.票据质押 

C.票据承兑 

D.票据贴现 

答案：A 

解析：质押背书，必须记载“质押”、“设质”或者“担保”字样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假如未作以上记

载的，则形式上构成转让背书。 


